
南華大學112學年度大學日間部外國語文學系
課程時序表

本系學生畢業時至少應修滿128學分，包含
1.通識課程：31學分。
2.跨領域學程12學分，院基礎課程(必修)9學分。
3.系必修：24學分；系選修：52學分。

112年3月20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3月27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年4月12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3月17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3月2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4月23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9月9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9月10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會議修訂通過
114年12月3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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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程

12 學分

1.跨領域學分學程為選修學程，畢業前應至少修習12學分;若完成一個完整學程，則
於畢業證書加註學程名稱。

2.跨領域學分學程及課程之相關訊息，請詳見各院及教務處跨領域學分學程網頁公
告。

院基礎課程

9學分
必

修

哲學概論 3 3 生命教育 3 3
心理學 3 3

系核心課程

24學分
必

修

英文作文(Ⅰ) （一） 2 2 英文作文(II)（一） 2 2 高階英聽(一) 2 2 戲劇公演 2 2
我的學習地圖 1 1 進階英語聽講（一） 2 2 高階英聽(二) 2 2 職場體驗 2 2

英文作文(Ⅰ) （二） 2 2 進階英語聽講（二） 2 2 專題製作 1 1
英文作文(II)（二） 2 2 語言與表演藝術 2 2

兒童語言教育

選修學分學程

24學分

選

修

英語發音練習 2 2 幼兒英語教學 2 2 幼兒英語歌謠教學 2 2
教保專業倫理 2 2 兒童語言發展與習得 2 2 幼兒園課室經營 2 2
幼兒英文文學 2 2 進階英文閱讀 2 2 英語教學概論 3 3

人際溝通 2 2 幼兒教具設計與製作 2 2 課程建構、教學大綱

與教案設計
3 3

英語專業素養

選修學分學程

24學分

選

修

英文字根與字彙 2 2 英語面試與履歷寫作 2 2 商業英文 2 2 影像媒體應用 2 2
台灣節慶介紹 2 2 台灣食物介紹 2 2 旅館業介紹 2 2 導遊英文 2 2
基礎英文口語練習 2 2 簡報英文 2 2 電子郵件寫作 2 2 文書軟體應用與實作 2 2
基礎英文文法練習 2 2 英文熱門議題-電影 2 2 航空業介紹 2 2 秘書實務 2 2
英文造句練習 2 2 英文熱門議題-文化 2 2 餐飲業介紹 2 2
基礎英文會話 2 2 英文熱門議題-政經 2 2 國際會展業介紹 2 2
時代雜誌閱讀 2 2 新聞英文 2 2

台灣博物館介紹 2 2
台灣風景介紹 2 2

文化與語言應

用學分學程

24學分

選

修

當代英文結構分析 3 3 戲劇選讀 3 3 語言分析 3 3 小說選讀 3 3
文學作品導讀 3 3 多元語文概論 3 3 構詞學與句法學 3 3
詩歌選讀 3 3 英國文學 3 3 美國文學 3 3
語言學概論 3 3 女性作家 3 3 語意學與語用學 3 3

社會語言學：各國英

語介紹
3 3

主修領域

112-主修領域-兒童語言教育選修學程：
[教育與訓練]
外文系系核心課程  +  兒童語言教育選修學分學程
112-主修領域-英語專業素養選修學程：
[教育與訓練]
外文系系核心課程  +  英語專業素養選修學分學程
112-主修領域-文化與語言應用選修學程：
[教育與訓練]
外文系系核心課程  +  文化與語言應用學分學程

備註

備註：

一、「基礎英文文法練習」、「基礎英文口語練習」、「英文造句練習」、「基礎英文會話」為補救教學課程，修課名單須由老師提供，方可承認學分數。

二、本系畢業門檻：

1、「英文能力」畢業資格認定：分為兩階段如下
第一階段：

(1)需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或多益測驗700分以上或同等級之英文檢測。
(2)外語類型證照可視為通過「英文能力」畢業資格。例如：外語導遊、外語領隊、國際會展證照或其他外語相關證照。
第二階段：若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還未通過檢測，則需修習語文中心開設的英語課程「高階英文會話」2學分、「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2學分，共4學分。
2、「第二外語能力」畢業資格認定：
學生必須在第二學期5月前主動向系上申請參加第二外語能力認定，由語文中心第二外語老師命題，通過第二外語認定，或修習語文教學中心開設的第二外語初階、進階
課程共8學分，或任兩種第二外語共8學分。
3、「科技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學生於大四畢業前須通過六張科技技能證照或至少三張科技技能證照+3學分科技類課程。 (國際貿易大會考可認抵一張科技技能證照。
)
科技技能證照範圍如下：(1)英文輸入認證（實用級E1）。(2)中文輸入認證（實用級C1）。(3)Word認證（實用級R1）。(4)Powerpoint認證（實用級P1）。(5)網際網
路應用IE6.X認證（實用級I1）。(6)Excel認證（實用級X1）。
4、職場體驗：本系學生大四上學期結束前須修完2學分職場體驗課程，職場體驗時數累積滿120小時（若職場體驗單位規定之職場體驗時數超過120小時，則以該職場體
驗單位規定之時數為準。），且以同一單位職場體驗為原則，方可取得「職場體驗課程」2學分；此詳細規定以外國語文學系學生職場體驗辦法為準。
三、認列：

1、依本校與境外大專校院簽有合作協議之學校，包含與西來大學簽署2+2雙學位計畫合作協議等，若學生經核准至境外大學所修課程與本系時序表無相同課程時，依據
本校學分抵免辦法，得以認列方式辦理。

2、因轉系、轉學、復學或重修、特殊狀況學生，導致課程無法如期完成，可選修本校或他校課程名稱相同之課程認列，如上述時序表課程。
3、輔系或雙主修依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及學分學程施行細則辦理。
4、本系新開設之選修課程，得認列本系選修學分。



 
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通識教育課程架構(112學年度)31學分

學門 領域 學分 備註 執掌單位

閱讀與表達

英文閱讀與表達 4 一上(2)及一下(2)
語文教學中心

英文聽講與溝通 2 一上(1)及一下(1)

中文閱讀與表達 4 一上(2)及一下(2)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博雅

核心課程 2

通識教育中心中國經典 2

外國經典 2

公民素養

人文與藝術 2

通識教育中心

程式設計與數位資訊 2 二上(2)或二下(2)

邏輯與思考 2

自然與永續 2

社會與責任 2

多元文化與語文 2 語文教學中心

生命教育-身心靈
成長

成年禮 0 成年禮儀式，依學務處規定

服務學習組

三好永續行動 1 依學務處規定

多元學習 1 依學務處規定 課外活動組

體育 0 一年級每週2節及二上或二下每週2節 體育運動發展處

正念靜坐 1 一上(1)或一下(1) 通識教育中心



 
南華大學大學日間部外籍生通識教育課程架構(112學年度)31學分

學門 領域 學分 備註 執掌單位

閱讀與表達

中文表達 Chinese Expression 4 中文表達(一) Chinese Expression I
中文表達(二) Chinese Expression II

華語中心

英文閱讀與表達 Freshman English:
Reading and expression

4 一上(2)及一下(2)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emesters of the first year

語文教學中心
英文聽講與溝通 Freshman English:

Listening and communicat ion
2 一上(1)及一下(1)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emesters of the first year

通識博雅

文化 Culture 4
臺灣文化與藝術 Taiwanese Culture and Arts

華人禮儀 Chinese Manners
信仰與生活 Belief and Life

華語中心

歷史 History 4
臺灣民間信仰與風俗文化 Taiwanese Religion and Custom

成語典故與應用 Idioms Allusion and Applying
臺灣歷史與社會發展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公民素養 公民素養 Cit izenship Competence 10

為強化外籍生「公民素養」與「通識博雅」素養，外籍生由跨領域課程、系選修課程、其他系或微課程

課程中自由選修至少10 學分。另，各學系、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或學務處應善用非正式課程強化外籍生的
公民素養，確保外籍生與本國生均具備本校通識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it izenship Competence" and "Liberal Arts" competence of foreign
students, foreign students are free to choose at least 10 credits from cross-field courses,

department elect ive courses, courses of other departments and micro courses. In addit ion, all
departments, the Inst itute of Internat 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or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informal courses to strengthen the cit izenship competenc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ensure that both foreign and domest ic students have reached the goals of the general
educat ion and possessed the core capabilit ies of the school.

各學系

生命教育-身心靈
成長

三好永續行動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Sustainable Act ion

1 依學務處規定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學生事務處

成年禮 Coming of Age 0 成年禮儀式，依學務處規定

Ceremony of Coming of Ag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服務學習組

多元學習 Diverse Learning 1 依學務處規定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課外活動組

正念靜坐 Mindful Meditat ion 1 一上(1)或一下(1)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first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 Physical Educat ion 0
一年級每週2節及二上或二下每週2節

Two hours per week for the first year, and two hours per week for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second year

體育教學中心

備註：

Remarks:
1.華語文課程不得作為通識課程之替代課程。
1.Remarks: Mandarin learning courses can not be used as subst itutes for general educat ion courses.
2. 112級以前之學生，若未修習原屬「閱讀與表達」學門下之「中文表達」或「華語閱讀與表達」課程，得以修習113級所開設之「英文溝通與表達展演」課程作為認列之課程。
2. Students from the 112th cohort (academic year 2023) or earlier who have not taken “Chinese Expression” or “Chinese Reading and Expression” may take the 113th cohort ’s
(academic year 2024) “English Communicat ion and Expression Exhibit ion” course as a recognized subst itute.


